
答复类别：B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
第 20241132 号提案的答复

温锦辉委员：

《关于维护生物多样性，新时代运用“大数据”技术，以高

质量标准引领，加强我省沿海市际红树林生态保护协同监管机制

的提案》（20241132号）由我局会同省生态环境厅、自然资源厅、

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、亚热带海岸潮间带，由红树植物为主

体的常绿乔木或灌木组成的湿地木本植物群落，在净化海水、防

风消浪、固碳储碳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有

“海岸卫士”“海洋绿肺”美誉。我省是中国红树林自然分布最北

的省份，也是中国人工营造红树林历史最悠久的省份，历来高度

重视红树林保护和监管工作：

一是加强红树林保护监管。先后制定出台《福建省湿地保护

条例》《福建省沿海防护林条例》《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红树林保护管理的通知》等政策法规，为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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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树林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法制保障，并按照“应划尽划”的原则，

将自然保护地内的红树林以及保护地外集中分布的红树林，依法

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。成立由省政府办公厅分管领导、

省林业局局长为召集人，省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

住建、水利、交通、文旅、农业农村、海洋渔业等部门分管领导

为成员的福建省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，发挥部门优势，加强沟

通协调，形成保护合力。同时，开展“绿盾”自然保护地监督工

作，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等，建立完善“天地网”一体化

监测管理体系，充分运用卫星遥感、视频监控、无人机等高科技

技术，实现红树林保护地信息共享，及时发现制止破坏红树林行为。

二是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。与相关省直部门联合制定下发《红

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《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

工作方案》等，深入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。结合福建省

互花米草除治攻坚行动、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等，大力推进红

树林营造修复，2021 年以来，全省共营造红树林1563公顷，修复

红树林 874 公顷，提前超额完成营造修复任务，实现红树林面积

持续增长，质量显著提升目标。

三是推动红树林保护标准建设。加强与北京林业大学、厦门

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福建农林大学、福建省林科院等科研院校

合作，开展红树林保护科学研究，强化红树林保护科技支撑。近

年来，相继发布《秋茄造林技术规程》《重要湿地认定指标》《省

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程》《海峡两岸共通 滨海湿地地表相



— 3 —

对高程监测技术规程》《福建省修复红树林碳汇项目方法学》等一

系列红树林相关地方标准，有力推动红树林生态保护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按照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

展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摸清全

省红树林情况，为加强红树林保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，并持续实

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，有效扩大红树林面积，提升红树林

质量。同时，鼓励支持相关单位组建红树林生态保护专业标准化

技术组织，推进符合要求的红树林生态保护相关科技成果和管理

经验转化为地方标准，推动我省红树林生态保护工作取得更大成效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王宜美

联 系 人：周冬良（湿地保护中心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0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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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6月 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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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